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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陆可见）

一、总体目标和安排

科技创新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国产遥感卫星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支撑“一带一路”创新之路

建设的重要设施，应用领域日益广泛。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空间信息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使我国地

球观测与北斗导航技术、产品、系统和服务为服务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本专项 2023年度拟在资源监测、

减灾防灾、生态环境、精准农业、智慧物流、灾害预警等领域部

署一批项目，通过凝练和响应“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现实需求，聚集国内外创新资源，开展联合研究攻关，共建

应用示范基地，拓展空间信息国际科技合作网络，提升空间信息

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用水平。

二、领域和方向

本批次指南在资源监测、减灾防灾、生态环境、精准农业、

智慧物流、灾害预警等领域启动一批指南任务，共计 6个指南方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2 —

向，国拨经费概算 6000万元人民币。

项目统一按指南一级标题（如 1.）的研究内容申报，申报项

目的研究内容必须覆盖所申报指南方向所有研究内容并实现对应

的考核指标。除特殊说明外，每个指南方向拟支持项目数原则为

1项，在同一指南方向下，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

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况时，可同时支持 2个项目。2个

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

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项目不下设任务（或课题）。每个项目的中方参与单位总数不

超过 5家。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 3年。申报项目时须有 1个

（或以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单位共同参与申报，国外参与

单位总数不设上限，各参与单位的工作任务应聚焦项目方向相互

衔接。每个项目的合作国别原则上为 1个，最多不超过 2个。项

目申报材料应包括所有合作国别的政府部门出具的支持开展该项

目合作的书面说明（随申报材料同时提交）。项目设计应点面结合，

即在外合作内容主要在 1至 2个合作国别落地，相关系统和平台

的构建应考虑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与区域覆盖能力。

具体指南方向及要求如下：

1. 典型自然资源要素遥感监测技术联合研发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面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开展典型区域陆表典型自然资源要素遥感精细监测与应用联合研

究，突破自然资源要素信息智能提取、关键生态系统参数自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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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基于语义的服务动态耦合等关键技术；研发资源要素提取与

分析工具集，构建面向重点区域的“一带一路”自然资源云服务

平台；与合作国在地表水、耕地、绿色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方面开展遥感监测应用示范，推动国产卫星遥感数据的国际化

应用，提升合作方遥感应用的技术水平。

考核指标：面向重点区域的“一带一路”自然资源云服务平

台 1套，在合作国家部署运行，提供典型自然资源要素产品及基

础地理信息在线定制化服务，其中，资源要素产品（所用影像分

辨率不低于 2米）覆盖面积不低于 100万平方千米，内容不少于

6类（耕地、森林、草地、灌木地、湿地、水体等），总体分类精

度优于 80%；基础地理信息内容不少于 3类（国产卫星中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行政区划、地名等）；通过云服务平台实现自主数据

共享每年不少于 8TB。资源要素提取与分析工具集具备样本采集、

信息提取、变化检测、统计汇总、专题制图、协同验证等功能。

典型自然资源要素自动化提取精度优于 90%。关键生态系统参数

（植被覆盖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等）反演精度优于 85%，地表

温度反演均方根误差小于 1.5K。应用示范国家数量不少于 2个，

监测范围覆盖国家全域，典型自然资源监测分析报告不少于 4份。

制定技术规程不少于 4项，申报国际专利不少于 2项；接收合作

方人员来华共同开展该项目科研工作不少于 5人（项目期间，每

人不少于 3个月，共累计在华科研工作不少于 24个人月）；培训

合作国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次（每次不少于 50人）；在合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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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遥感应用节点不少于 2个。

关键词：自然资源，要素遥感监测，智能提取

2. 典型重大自然灾害卫星应急技术系统研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地震、火山、高位边

坡、流域洪涝和森林草原火灾等典型重大自然灾害减灾需求，突

破基于天基光学和微波卫星的多灾种隐患排查与风险识别和典型

灾害信息综合监测技术，发展多模态应急数据的快速汇集、智能

化灾害损失信息提取、知识驱动的在线灾害数据处理等技术方法

与模型，形成重大灾害应急信息服务技术平台，并在“一带一路”

自然灾害严重、频发国家落地部署，开展自然灾害应急实践和应

用示范，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灾害遥感应用和灾害风险应对的

技术能力。

考核指标：重大灾害应急信息服务技术平台 1套，在合作国

家部署运行，涵盖光学、微波 等高分辨载荷的国产遥感卫星，空

间分辨率达到亚米级至百米级；覆盖 3大类遥感数据（多光谱、

高光谱、微波）的 5类灾害场景（地震、火山、边坡、洪涝、林

火）风险识别和综合监测技术；自动化灾害损失评估信息不少于

4类，灾害信息最小识别单元优于 2米；首批次灾后观测数据获

取优于 18 小时，定制的灾害综合信息专用门户上线发布优于 1

天，并在合作国家落地；接收合作方人员来华共同开展该项目科

研工作不少于 5人（项目期间，每人不少于 3个月，共累计在华

科研工作不少于 24个人月）；培训合作国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研
究

院
 cu

hksz

— 5 —

次（每次不少于 50人）；综合自然灾害监测、识别与应急遥感应

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3项。

关键词：自然灾害，遥感，风险识别，综合监测

3. 基于国产卫星的丝绸之路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和预警技术

研发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面向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重点区域的沙漠化、盐渍

化、海水侵蚀、海岸线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充分利用国

产多源、多分辨率和多时相卫星遥感的优势，结合地面观测网络

和无人机综合调查验证手段，开展生态系统动态监测和预警合作

研究，突破冰川、森林、草地、耕地、湖泊、湿地、海岸带等生

态系统要素智能化遥感信息提取技术，研发生态系统关键要素时

序动态产品；发展多光谱、高光谱与合成孔径雷达等数据融合、

大数据深度学习、智能识别和时空协同信息提取等技术方法，研

发盐渍化、沙漠化、沙/盐尘暴、海岸线变化和海水入侵动态监测

和预警系统；构建国产卫星丝绸之路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预警业

务化平台，开展示范应用，提升国产卫星遥感在绿色丝绸之路建

设中的服务能力。

考核指标：国产卫星丝绸之路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和预警平台

1套，在合作国家部署运行；定期发布沙漠化、盐渍化、沙/盐尘

暴、海岸线变化和海水入侵动态变化数据集，其中，沙漠化、盐

渍化监测空间分辨率优于 30m，时效优于 1年/次；沙/盐尘暴监

测时效优于 10天；海岸线变化与海水入侵监测时效优于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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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发布生态系统要素卫星遥感信息提取产品数据集，生态系统

要素不少于 6种，遥感产品反演（解译）精度优于 85%，空间分

辨率优于 30米；境外国产遥感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生产技术标准

（征求意见稿）1套；接收合作方人员来华共同开展该项目科研

工作不少于 5人（项目期间，每人不少于 3个月，共累计在华科

研工作不少于 24个人月）；培训合作国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次

（每次不少于 50人）。

关键词：丝路生态环境，遥感监测，智能化预警

4. 北斗/GNSS精准农业技术和服务系统研发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

求，开展基于北斗/GNSS精密定位的精准农业技术与应用联合研

究。重点突破农机农具精准导航与智能辅助驾驶、多源农情信息

精准获取与综合服务等关键技术；研发北斗/GNSS农机智能驾驶

辅助终端和精准农业管理与综合服务系统；在合作国家开展典型

场景应用示范，形成适合地域特点的北斗精准农业解决方案，提

升北斗/GNSS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精准农业领域应用水平。

考核指标：北斗/GNSS精准农业管理与综合服务系统 1套，

在合作国家部署运行，具备农业生产要素管理、农情参数监测和

农机作业监控与调度等功能，农业生产要素不少于 5类，农作物

苗情监测精度优于 90%，农机作业面积监测精度优于 98%；北斗

/GNSS农机智能辅助驾驶终端推广应用不少于 50 套，定位精度

优于 2.5cm（RMS），控制精度优于 5cm（RMS），平均故障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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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MTBF）大于 300h；示范国家不少于 1个，合作建设基地

不少于 1个，农机不少于 2类，农具不少于 2类，推广面积不少

于 200公顷；示范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征求意见稿）1项；接收

合作方人员来华共同开展该项目科研工作不少于 5人（项目期间，

每人不少于 3个月，共累计在华科研工作不少于 24个人月）；培

训合作国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次（每次不少于 50人）。

关键词：北斗/GNSS，精准农业，农机辅助驾驶

5. 基于北斗/GNSS的智慧物流技术联合开发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升城市管理和市政

服务水平、推进城市物流数字化升级的需求，开展基于北斗/GNSS

的智慧城市与智慧物流技术联合研究。突破北斗/GNSS的高精度

多用途多场景城市物流运输追踪定位与监控、城市地理信息立体

感知与服务、智慧物流运输信息标识与管理等关键技术；研制北

斗/GNSS智能物流终端；构建智慧物流运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开展城市与区域物流等典型场景的应用示范；面向合作国家组织

教育培训，培养专业人才；形成一套集智能终端、服务平台、应

用系统、专业培训等为一体的可复制推广解决方案，推动相关产

业链本地化发展。

考核指标：北斗/GNSS智慧物流运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1套，

在合作国家部署运行，具备货源车源管理与调度、物流信息跟踪

定位、驾驶安全监控、物流过程统计分析、业务流程优化与辅助

决策等功能，支持不少于 2种地图服务智能选择切换，支持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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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终端不少于 10000个，并且具有可扩展性；开展城市与区域

物流等不少于 2个典型场景的应用示范，北斗/GNSS智能物流终

端推广应用不少于 500台；物流车辆使用效率提升 20%，运输成

本降低 15%，运输过程中监测驾驶员的生理和状态指标不少于 5

种，系统平台支持同时在线用户数不少于 10000，并发用户数不

少于 1000，响应时间不超过 5s；北斗/GNSS智慧城市与智慧物流

标准草案不少于 2项；接收合作方人员来华共同开展该项目科研

工作不少于 5人（项目期间，每人不少于 3个月，共累计在华科

研工作不少于 24个人月）；培训合作国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次

（每次不少于 50人）。

关键词：北斗/GNSS，智慧物流，智慧城市

6. 北斗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面向自然灾害频发，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巨额经

济损失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于北斗/GNSS定位系统，联

合开展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和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研

发。重点突破基于北斗/GNSS的区域极端降水、台风、风暴潮等

自然灾害监测关键技术，研究北斗短报文通信在合作国家灾害监

测预警的应用技术；构建区域适用型灾害监测预警模型；研制基

于北斗/GNSS的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在合作国家

开展示范应用和技术合作交流，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北

斗/GNSS灾害监测预警应用水平。

考核指标：基于北斗/GNSS的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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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1套，在合作国家部署运行；完成不少于 300个监测站的数据

采集，不少于 100个风廓线雷达站的数据采集；气象要素监测频

率优于 15分钟，大气水汽实时动态监测精度毫米级，水汽密度

监测误差不超过 1.5g/m3,水汽输送监测误差不超过 15kg/(m·s)；海

面风场监测精度优于 10%，时间分辨率优于 30分钟。融合北斗

大气水汽探测技术的区域适用极端降雨预警模型 1套；融合北斗

/GNSS-R技术的区域适用台风预警模型 1套；北斗高精度水汽监

测终端推广应用不少于 20套，北斗短报文通信接收终端推广应

用不少于 20套；接收合作方人员来华共同开展该项目科研工作

不少于 5人（项目期间，每人不少于 3个月，共累计在华科研工

作不少于 24个人月）；培训合作国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次（每

次不少于 50人）；召开“北斗/GNSS自然灾害监测”国际研讨会

不少于 2次。

关键词：北斗/GNSS，自然灾害，极端降雨，台风，风暴潮，

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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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

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

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

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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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项目（课题）负责人、项目骨干的申报和在研“战略性科技创新

合作”重点专项项目总数不超过 2 个。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请参见具

体指南说明。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张金倩楠、李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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